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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9岁的弟弟李焕平在广东省
湛江雷州市北和镇鹅感村“失踪”后，李
海玉始终相信弟弟还会回来。因为她觉
得，弟弟是被人贩子拐走了。

从1997年开始，20岁的李海玉开始
寻找弟弟，以及当年“拐走”弟弟的人。

渐渐地，这个寻亲故事浮现出另一
个版本：当年“拐走”李焕平的易某华在
案发20余年后被抓获，并供述已杀害了
李焕平，但因证据不足未被起诉。在李
海玉的申诉下，检方发现新证据，易某华
最终被提起公诉。

2024 年 11 月 1 日上午，该案在湛江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易某华
被指控犯故意杀人罪。据李海玉和代理
律师王文广回忆，庭审中，易某华承认李
焕平遇害，但辩称是意外。

法庭上，检方对被告易某华量刑建
议为死刑。该案件未当庭宣判。

“意外”死亡的孩子？

在法庭上再次见到易某华，李海玉
发现，对方比前几年要消瘦几分。

李海玉走进法院前说，她最想问易
某华，当年为什么要杀害她的弟弟？她
还想再问，既然是想向她的父亲讨要工
钱，为什么要把弟弟骗到远离父亲住处
的甘蔗林里？但在法庭上，她还是没有
机会问出口。

“庭审过程中，易某华态度嚣张。”王
文广说，易某华辩称当时带走李焕平是
为了要挟其父亲。事发时，他带着李焕
平路过一处小水沟，手里拿着刀。李焕
平跳过去时滑倒，刚好倒在刀上。因为
当时年纪轻，他感到害怕，不敢投案。

但王文广不认同这个说法，“如果是
过失致死，易某华本应该可以实施救助，
或者告诉家人，但他并没有这样的行
为。”

庭审时，公诉机关认为，由于被告人
手段残忍，认罪悔罪态度不好，且事实比
较清楚，社会影响较大，对被告建议量刑
为死刑。

王文广称，他们提起1000余万元刑
事附带民事赔偿。他希望让被告人在刑
事上受到重判，民事上也受到重罚。至
于法院判决赔偿多少钱，他们都会尊重
判决。

“消失”的弟弟

李海玉对弟弟的记忆还停留在童
年。小时候一起玩老鹰捉小鸡游戏，她
被人欺负时，小6岁的李焕平会张开手
护着她。有一次去放牛，锋利的牛角朝
姐弟俩拱过来，弟弟护在了她身前。

1992年冬天，9岁的李焕平在广东
湛江“失踪”了。

李海玉家里有6个兄弟姊妹，她排
老四。那两年，父母在湛江承包了一片
甘蔗地，带着小儿子李焕平和三女儿在
身边。15岁的李海玉和其他姐妹留在湖
南邵阳老家读书。

从他人的讲述中，李海玉得知了弟
弟失踪的经过：1992年底，一个自称叫

“易某青”（即易某华）的邵阳老乡流落到
湛江，在李家当起甘蔗工。“那时候砍一
天甘蔗挣5元、8元。他干了一个月休息
了两天，算工资时要扣两天的钱，于是和
父亲发生了争吵。他跑到学校，说我妈

妈病重，把我9岁的弟弟带走了。”李海
玉说。

弟弟的离去让家中失去了欢声笑
语。1997年，李海玉决定踏上寻找弟弟
的路。那时，她坚信“易某青”是拐走弟
弟的人贩子。辍学到广东打工时，每当
遇到操着邵阳口音的人，她就会走过去
套近乎，试图从他们的口中获取关于“易
某青”的线索。

偶尔回家，李海玉会问父亲，能不能
把当年发生的事情详细写下来？她想在
寻亲网上刊登寻人启事，这需要更详细
的信息。然而每次被问到时，父亲就会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两天不吃不喝。

2014年，父亲去世，留给李海玉一
份遗书。在三四页信纸上，父亲详细回
忆了李焕平被拐走的过程，并留下了“易
某青”的地址。遗书中父亲嘱咐李海玉，
无论如何都要找到“易某青”，将其绳之
以法。

已改名的“人贩子”

2015年9月，李海玉在寻亲网站“宝
贝回家”上注册账号，发布了寻找弟弟的
信息。“瘦瘦的身材，脸是长方形吧，右大
拇指有点歪。”在描述弟弟的外貌特征
时，她试图回忆起更多的细节，最后只能

补充一句，“我不太记得了。”
李海玉始终认为，只要找到“易某

青”，就有机会知道弟弟的下落。循着父
亲在遗书上留下的地址，2016年，她来
到了“易某青”的住所。

此时，“易某青”已改名为易某华。
周围的人告诉李海玉，他们不认识“易某
青”。不甘心就这样放弃，李海玉蹲守在

“易某青”住所附近的鱼塘边。
有一天，李海玉看见一个和父亲遗

书中描述很像的男子出现在“易某青”家
的池塘边。她跑过去叫了一声，“易老
板，你回来啦。”

“易某青”应了一声。随后，李海玉
假扮成工友的妻子和他聊了起来。“我咬
着舌头强迫自己淡定，怕他发现我的身
份，然后套近乎加了微信。”李海玉说。

怎么让易某华证明自己是“易某
青”？李海玉想让他自己把这句话说出
来。在接下来的三年多里，她和对方靠
微信聊天保持联系。平时她会给对方发
文字、发语音。有时候打电话聊着聊着，
她就犯恶心，便借口“网络信号不好”，挂
断了电话。

2019年3月的一天，李海玉在微信
上问对方：“我在浙江省宁波市的时候，
遇到有个女的叫你易某青老板，你到底
是易某华还是易某青？”

易某华在微信语音里承认：“我是易
某青，易某华也是我。”

李海玉想让易某华用文字打出这
句话，作为证据。她假装手机摔坏了，
引导对方用文字回复。“你是易某青还
是易某华，把我搞糊涂了。”李海玉输入
了这行字。

“我是易某华，易某青是学校读书的
名字，两个名字，就是一个人。”隔了快一
天，易某华回复。

看到这句话后，李海玉把聊天截图
打印出来，提交给了警方。2020年5月，

“易某青”在广西桂林市永福县被抓获。
警方随后查明，“易某青”的真实身份就
是易某华。

不被起诉的“杀人犯”

2020年7月，李海玉从警方口中得
知，易某华供述自己当年持刀杀害了李
焕平。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弟弟已不
在这个世界了。她曾经憧憬，找回弟弟
后要让他住进新建的房子里，并在村口
放鞭炮庆祝，但这些美好的愿景如今已
化为泡影。

因为认定李焕平死亡的证据不足，
且当年发现的一具遗体死因不明，没有
其他证据能证明李焕平被易某华杀害，
2021年2月，湛江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
易某华作出存疑不起诉处理。

因为不服湛江市人民检察院的不起
诉决定，李海玉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提
出申诉。

2022年11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
出《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该通知书提
到，该院在立案复查过程中补充了部分
新证据，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易某华
杀害李焕平的犯罪事实，易某华构成故
意杀人罪。

今年2月，易某华被核准追诉。11
月1日，案件一审在湛江市中级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庭审结束后，李海玉并未
透露新证据的具体内容。其代理律师王
文广称，所有证据均通过合法合规的途
径取得。

没有结束的“追凶”

起诉书显示，经湛江市人民检察院
审理查明，因工资纠纷，1992年12月22
日上午，易某华到鹅感村李焕平的父亲
住处讨要工钱未果，双方发生争吵，经他
人劝阻后易某华离开。当天下午，易某
华到李焕平就读的雷州市北和镇迈车坎
村小学，借口李焕平需回家看望生病的
母亲，将他从学校带离。随后，易某华将
李焕平带到雷州市北和镇迈车坎村村前
池塘的一个甘蔗园内，持刀捅刺李焕平
左胸部等部位致其死亡。随后，易某华
潜逃，后被抓获归案。

2024 年 10 月 30 日，从湖南老家
到广东湛江参加庭审前，李海玉剃掉
了头发。她想借此表达为弟弟追凶的
决心——如果凶手没有受到制裁，她
这辈子都不会再留长头发。

李海玉说，她偶尔还会梦见弟弟。
梦里的弟弟背对着她说，“姐姐，我好冷，
快救救我。”她希望有一天可以把弟弟带
回老家，给他修一座墓。

在近千公里外，生活在湖南老家的
母亲已经70多岁，至今仍不知道儿子遇
害的事实。李海玉称，只有易某华被判
处死刑后，才标志着她为弟弟“追凶”的
征程结束。然后，她会好好陪伴妈妈过
完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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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弟弟追凶27年，她亲手将凶手送上法庭
该案一审择日宣判，公诉机关建议量刑为死刑

2019年3月，李海玉通过聊天，让
“易某青”说出自己真实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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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易某青”在广西桂林市永福县被抓获。图据平安雷州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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